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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制“十一五”地质环境监测

成果报告的函
各省（区、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院、中心）：

为全面总结“十一五”期间的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宣传展示过去5年地质环境监测与预报取得的主要成果，院研究决定，以省为单元全面总结地质环境监测与预报“十一五”成果，编制“十一五”地质环境监测成果报告。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编制要求

对“十一五”期间本省（区、市）承担完成的地质环境监测与预报工作及其成果与进展进行系统分析总结，编写“十一五”地质环境监测成果报告。报告编写提纲详见附件。

二、提交时间及联系人

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成果报告以纸介质文件和电子文件两种形式报送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电子文件可通过E-mail或QQ发送。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20号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科技处

邮    编：100081

联 系 人：杨冰，罗跃初

电    话：62179997，62131648

E-mail：yangb@mail.cigem.gov.cn;

luoyc@mail.cigem.gov.cn 

QQ：731340412

附件：《* *省（区、市）“十一五”地质环境监测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 *省（区、市）

“十一五”地质环境监测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前 言

对本省（区、市）“十一五”期间完成的地质环境监测与预报工作及其主要成果与进展进行系统概述，对地质环境监测与预报工作所发挥的效益进行客观评述。

一、区域地质环境概况

（一）自然地理

（二）气象与水文

（三）地形与地貌

（四）地层与地质构造

（五）环境地质背景

二、地质灾害

（一）地质灾害发育与分布特征

包括隐患点分布情况、易发区分布图等。

（二）“十一五”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进展

包括气象预警、专业监测、群测群防、巡查巡测等工作进展。

（三）“十一五”地质灾害灾情概况

（四）地质灾害发生原因分析

（五）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报案例

三、地下水环境

（一）“十一五”地下水监测工作进展

（二）地下水水位动态

（三）地下水降落漏斗动态

（四）地下水水质及污染状况

（五）与地下水有关的环境地质问题及其变化情况

（六）地下水环境变化的原因分析

四、矿山地质环境

（一）“十一五”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工作进展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变化情况

五、其他

（一）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

（二）地热与矿泉水

（三）农业地质环境与城市地质环境

六、地质环境状况评价

七、结论与建议

报告编写说明：

（1）重点突出5年来的工作进展、主要成就、取得的认识和经验；反映5年来的地质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各种分析尽可能定量化，尽量多用图、表形式表达。

（2）请各单位成立编制小组，并确定一名联络人。于2月底前将联络人的姓名与联系方式通过E-mail或QQ发送到罗跃初。

（3）如有对本提纲有疑问或有好的建议，请直接与罗跃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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